
研商「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原則」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6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 地點：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B5會議室 

參、 主持人：胡貝蒂副處長                            紀錄：鍾宜珊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 會議討論及決議： 

一、 社創登錄原則之推廣宣傳 

(一) 建議相關平台介面應思考如何方便外界應用，如填覆資料格式化及

表單化，使申請流程更為友善。 

(二) 由於中南部推動業者對於相關資訊掌握有限，建議依產業類別辦理

如說明會等廣宣活動，並提供揭露文件方面之諮詢輔導服務，以利

社會創新業者參與意願。 

(三) 由於社團、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非經濟部，應與相關部會共同合作，

並建議能透過社創組織邀請更多相關單位參與，以提升平台組織與

議題之多元性。 

二、 公益報告書之資訊揭露 

由於各類組織對於公開財務報表之相關規定有所不同，建議可依組

織型態進行重點財報揭露並提供範例，例如非營利組織針對社會福

利及社會創新業務部分提供說明，合作事業及公司組織等則就社會

投入部分提供說明。 

三、 個案協處 

(一) 有關保證責任宜蘭縣蘇澳鎮白米社區合作社提出「在合作社有持續

還款紀錄及設定擔保品之前提下，台灣銀行仍以合作社連續 2年虧

損為由而拒絕貸款」一節，建議請本處財務組逕行了解協助。 

(二) 關於有限責任台灣綠主張綠電生產合作社提出「外界捐款予合作事

業不能開立可抵稅收據」，以及「許多非營利組織為避免被查稅而

要求捐助以外之收入透過其他名目入帳」等節，建議請本處榮譽會

計師提供相關協處。 

陸、 散會（上午 11時 55分） 










